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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336次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112年 10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主任委員：羅主任委員木興                      紀錄：黃耀松 

出席委員：陳委員宏基、王委員幸悅、林委員灑津、葉委員豊裕、劉委員

烱意、葉委員榮棠、邱委員皇錡（請假） 

列席人員：林顧問宏儒（請假）、李顧問美華、陳召集人宸鈁、楊總幹事

健人（請假）、張副總幹事啓模、蕭專員瑛碧、施組長建章、

林組長小夏、張組長瑜明、蔡組長慧俐、蔡主任宜君（請

假）、蔡主任孟幃（請假）、陳主任金紅（請假）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准予備查 

提案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嘉義縣各鄉

鎮市投開票所地點一覽表」，提請審議。 

決議：投開票所編號 0125~0129，請本會再與太保市公所確認名稱及位

置，其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 業於 112年 9月 23日(星期六) 由本會副總幹事、陳召集人宸

鈁、本會葉委員豊裕會同公所主秘、民政課長及選務承辦進行

場地勘查。 

二、 投票所編號 0125-0129名稱及位置確認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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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

編號 
原投票所名稱 

更正投票所 

名      稱 
位置確定結果 

0125 古恩宮集會所(一) 維持 維持 

0126 古恩宮集會所(二) 維持 維持 

0127 古恩宮鐘鼓樓右側 古恩宮西側 

原設於廟宇西側辦公室,

惟考量無障礙坡道太陡

不符合規定，且年長者行

動不便有進出安全疑慮、

辦公室放置物品空間太

小原因，故協調西側空地

搭棚因應。  

0128 古恩宮鐘鼓樓左側 
古 恩 宮 東 側

(一) 
維持 

0129 古恩宮鐘鼓樓左側 
古 恩 宮 東 側

(二) 
維持 

 

 

參、 重要來文報告：洽悉 

第四組 

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 10月 5日以中選法字第 11235503621 號令訂

定發布「競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如下）。 

競選罷免廣告刊播及其留存紀錄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總統選罷法）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二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

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競選罷免廣告，指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付費或具其他對

價關係，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從事支持、反對

政黨、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之宣傳廣告。 

          本辦法所稱廣告主，指委託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之政黨、法人、團體、非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及其他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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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 

          本辦法所稱受託刊播者，指以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供廣告主刊播競選罷免廣告者。 

          本辦法所稱代理人，指受廣告主或受託刊播者之委託，處理刊播競選罷

免廣告事務之人或營利事業。 

          本辧法所稱出資者，指支付媒體業者費用或提供對價利益者。 

第三條    申請刊播競選罷免廣告，廣告主應檢具申請書及無第四條各款情事之切

結書向受託刊播者為刊播之申請，其格式如附式一及附式二；廣告主委託代

理人者，應交由代理人於刊播之申請時提出。 

          前項切結書，於廣告主與出資者非同一時，出資者應一併檢附。 

第四條    廣告主不得為下列各款人員者，廣告主與出資者非同一時，出資者亦在

此限： 

一、 外國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外國人民、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二、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香港、澳門居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主要成員為香港、澳門居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前項所定主要成員，指下列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 

      一、擔任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長職務。 

  二、占本國團體或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等各項

職務總名額超過三分之一以上。 

  三、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出資

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或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之股東人數或一

般法人、團體之社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受理申請時，如單一廣告費用超過新臺幣三萬元

者，除應檢視第三條之表件資料是否齊備外，對於廣告主或出資者有無前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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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並應據下列資料進行查證：。 

      一、政黨及團體：依內政部建置之網站資料為依據。 

  二、候選人、提議人之領銜人及被罷免人：依中央選舉委員會建置之網站資

料為依據。 

      三、營利事業：依經濟部建置之網站資料為依據。 

  四、其他人員：以個人、機構、非法人團體負責人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為依據。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不得接受查證不合規定之廣告；經查證符合規定並

刊播後始查知或始經權責機關函知不合規定時，應即終止委託關係、限制瀏

覽、移除或下架該聲音、影像並為必要之處置。 

第六條    競選罷免宣傳品、廣告物應載明、敘明事項，除依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

罷法規定，並應依本辦法規定為之。 

          競選罷免廣告應載明、敘明之事項如下： 

      一、廣告主之姓名。 

      二、出資者之姓名；廣告主即為出資者時，則為合併之載明、敘明。 

      三、標籤、敘明為競選或罷免廣告。 

          前項廣告主及出資者，其為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並應

附具名稱、代表人姓名、組織所在地地址或網址。 

          前二項應載明、敘明事項，除應與廣告內容作清楚及明顯區隔的呈現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文字、圖畫、標語、旗幟或看板廣告：應載明、敘明事項之字體不得小

於整體廣告面積百分之五。 

  二、語音廣告：應以語音於該廣告開始或末段為至少持續三秒鐘以上之敘

明。 

      三、影音廣告：應於該廣告開始或末段為至少持續三秒鐘之載明或敘明。 

  四、網際網路廣告：依前三款規定為之。但其廣告長度不足三秒者，應以廣

告之標籤，方便民眾作系統之搜尋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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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應自刊播競選罷免廣告之日起留存四年如下之資

料；發生訴訟時，應延長留存至裁判確定後三個月： 

      一、廣告檔案。包括所刊播聲音影像之電磁紀錄或網頁資料。 

  二、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廣告主及出資者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金額、用途；其為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並應附具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名稱、

負責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三、網際網路及其提供服務者，以區間方式顯示之點擊量或瀏覽量。 

      四、所設定放送之觀眾及條件。 

      五、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切結書。 

  六、代理人之姓名、住址或地址。其為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並應附具政黨、法人、團體、非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名

稱、負責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址。 

      七、廣告收支帳簿、收支憑證或證明文件。 

第八條    前條留存資料，有事實足認其有不實者，選舉委員會得要求檢送相關資

料及收支帳簿、收支憑證或證明文件，受託刊播者及代理人不得拒絕。 

          前項之查核，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補正，必要時

得派員查核： 

      一、未註明出資者之資金來源。 

      二、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者。 

  三、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而塗改處未經廣告主、代理人或受託刊

播者各方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四、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者。 

      五、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第九條    任何人發現第六條應載明、敘明事項及第七條應留存資料有不實之情事

時，至遲於投票結束後三個月內檢具事證，以書面載明真實姓名、住址向選

舉委員會舉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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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第八條之查核，選舉委員會得組成查核小組，並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

或邀請學者專家參與，或得委任會計師辦理之。查核結果，應提報選舉委員

會委員會議審議。 

第十一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應依總統選罷法第九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或

公職選罷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處罰，選舉委員會並得依相關

法令為必要之處置。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肆、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本縣大林鎮中坑里第 22屆里長補選之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報

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大林鎮公所 112 年 10 月 18 日嘉大鎮民字第 1120016587 函

辦理。 

二、 前開里長補選之投票所設置，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1

項規定，設於下列地點： 

（一） 投開票所編號 0001「萬寧宮」: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４鄰沙

崙１７６號。 

（二） 投開票所編號 0002「前龍岩國小教室」：嘉義縣大林鎮中

坑里１７鄰芎蕉山４１號。 

三、 將依補選公告程序表於 112年 11月 7日前公告設置地點。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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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嘉義縣民雄鄉東興村第 22屆村長選舉當選人張政僑因當選無效案，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依判決認定之

事實，重行審定，應予撤銷當選，候選人翁有義重行公告當選，

敬請核議。 

說明： 

一、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12 年 10 月 16 日 112 南分院瑞民貴

選上 8 字第 9075 號當選無效判決確定函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1 項：「當選人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依法院確定判決認

定之事實，候選人得票數有變動致影響當選或落選時，主管選舉委

員會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重行審定。審定結果，有不應

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

應重行公告，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規定辦理。 

二、 查本屆該村村長選舉有候選人張政僑及翁有義 2 名，按 111 年 11

月 26 日投開票結果 2 名候選人得票數均為 185 票，經民雄鄉公所

於 11月 28日辦理同票抽籤決定當選人，抽籤結果由張政僑抽得當

選，並據此於 12月 2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三、 復查上開法院民事確定判決，認定原公告當選人張政僑原得票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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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扣除經判定為無效票 1票，故實得 184票、翁有義得 185票。因

有上述條文規定之情事，判決張政僑當選無效確定，其村長一職應

由本會重行審定並辦理公告。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定通過後，由本會辦理重行公告當選人及製發當

選證書。 

決議：照案通過。 

 

嘉義縣民雄鄉東興村第 22屆村長當選人名單 

 

  

選 舉 區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推 薦 之 政 黨 得 票 數 

東興村 翁有義 男 62年 3月 29日 無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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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縣大林鎮中坑里、布袋鎮中安里第 22 屆里長補選有關投票

日期、投票起、止時間，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

額、發布選舉公告日期，敬請核議。 

說明： 

一、 依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第 4 項及大林鎮公所 112 年 10 月 12 日嘉大

鎮民字第 1120016104 號、布袋鎮公所 112 年 10 月 25 日嘉布鎮民

字第 1120016975號函辦理。 

二、 本屆大林鎮中坑里長劉清源、布袋鎮中安里長李吉雄分別於 10 月

3 日及 10 月 21日病歿，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補選。其任期以補足本（22）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屆。 

三、 擬訂 112年 12月 16日（星期六）為投票日，投票起、止時間為上

午 8時起至下午 4 時止，並於本(112)年 11月 3日發布選舉公告，

11月 5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四、 本次補選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兩里皆訂為$ 220,000 元及候選人登記

保證金為新台幣 50,000 元。 

五、 本次補選辦理期間，擬自 112 年 11 月 3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17 日

止，相關選舉監察事務由本會指揮公所辦理。 

六、 檢附工作進行程序表提供參閱（詳如后）。 

辦法：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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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布袋鎮中安里第 22屆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製表日期 :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次

序 

辦理日期 工作項目 法定期限 辦       理       事       項 辦理

機關 

法  規  依  據 備註 

1 11月 3日 發布選舉

公告 

  發布選舉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

中央選委會備查。 

本會 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4

項，公職選罷法第 7條第

3項、第 36條第 1項第 2

款、第 38條第 1項第 1

款、第 41條，細則第 22

條第 4款、第 25條。 

  

2 11月 5日 公告候選

人登記日

期及必備

事項 

投票日

20日前 

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

知。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8條、第

32條第 1項、第 3項、第

38條第 1項第 2款、第 47

條，細則第 14條第 5款、

第 15條、第 21條、第 22

條第 4款、第 23條第 1

項。 

  

3 11月 5日

至 11月 10

日 

受理候選

人領表 

候選人申

請登記開

始 3日前

為之 

公所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免費供應候選

人、政黨領用。 

公所     

4 11月 7日

前 

公告投票

所設置地

點 

投票日

15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項，細則第 30

條第 1項。 

  

5 11月 8日

至 11月 10

日 

受理候選

人登記之

申請 

登記期間

不得少於

3日 

一、辦理方式依照本會訂定之受理候選人

登記作業計畫，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

二、受理登記機關受理登記後，迅即辦理

候選人消極積極資格之查證作業。三、經

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

記。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條第 1

項、第 33條、第 38條

第 1項第 2款，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 

  

6 11月 8日

至 11月 10

日 

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政黨

撤回其推薦

或政黨補推

薦截止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日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得於候選人登

記時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撤回推薦

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或補政

黨推薦書，逾期不予受理。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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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月 13日

前 

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候選

人之政黨推

薦投（開）

票所監察員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後 

一、公所應於本日前將每一候選人得推薦

監察員名額通知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

黨。二、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應於

收到通知後四日內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送

公所審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薦，其收件截

止時間以公所辦公時間為準。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9條第 3

項第 2款。監察員推薦

及服務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 

  

8 11月 26日 編造選舉

人名冊完

成 

投票日前

20日 

一、由本會指導監督轄區戶政事務所編造

選舉人名冊。二、選舉人名冊於本日編造

完成。      

本會、

戶政事

務所 

公職選罷法第 20條，

細則第 9 條、第 10

條。 

  

9 11月 29日

至 12月 1

日 

選舉人名

冊公告閱

覽 

投票日

15日前 

一、選舉人名冊在公所公告閱覽 3日。

二、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人得申請更

正。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2條、

第 38 條第 1 項第 3

款，細則第 11條、第

22 條第 4 款。 

  

10 11月 29日

前 

函送候選

人登記初

審結果有

關表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公所應即造冊向有關

機關查證候選人資格及辦理初審，並於本

日前，將審查結果，連同各項表件，函報

本會審定。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20

條第 1項。 

  

11 12月 1日

前 

審定候選

人名單，

並通知抽

籤 

  一、召開委員會議審定候選人資格。二、

通知公所審查結果並囑辦理候選人名單上

之姓名號次抽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條，

細則第 20條第 2項。 

  

12 12月 4日

前 

遴報投開

票所工作

人員名冊 

  公所應造具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名

冊函報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8條、

第 59 條，細則第 36

條。 

  

13 12月 4日

至 12月 5

日 

查核選舉

人名冊更

正情形 

  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覽期滿後，

公所應即將原冊暨申請更正情形，報送轄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查核更正。 

公所

戶政

事務

所 

公職選罷法第 23條第 1

項，細則第 11條。 

  

14 12月 6日

前 

候選人抽

籤決定號

次 

候選人名

單公告 3

日前 

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公所依照本會訂定之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實施要點，辦理候選

人抽籤事宜。 

本

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條第 4

項、第 5 項，細則第 20

條第 2項。 

  

15 12月 10日

前 

選舉公報

編印完成 

  一、公所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號次、相

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投（開）票所

地點與選舉投票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並於本日前編印完成。二、選舉公報應於

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

張貼適當地點。三、編印完成函送紙本

10 份及 PDF電子檔。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條第 1

項至第 7 項，細則第 28

條、第 30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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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月 10日 公告候選人名

單與競選活動

期間之起、止

日期及每日競

選活動之起、

止時間。 

競選活動

開始前 1

日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條第 1

項第 4款、第 40條第 1

項第 3款、第 2 項，細

則第 22條第 4款、第

24 條。 

  

17 12月 11日

至 12月 15

日 

競選活動

期間 

以投票日

前 1日向

前推算

（5天） 

一、公辦政見發表會比照比照本屆嘉義縣

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免辦。二、競

選活動期間監察小組委員每日輪值駐會並

依分配行政區域監察候選人競選活動有無

違反公職選罷法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0條第 1

項第 3款、第 46條。

嘉義縣選舉委員會執行

監察職務手冊。 

  

18 12月 12日

前 

公告選舉

人人數 

投票日 3

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23條第 2

項、第 38條第 1項第 5

款，細則第 12條第 1項、

第 2項、第 22條第 4款。 

  

19 12月 14日

前 

分送選舉

公報及投

票通知單 

投票日 2

日前 

一、選舉公報於本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

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二、依據確定

之選舉人名冊填造投票通知單，於本日前

分送選舉區內各戶。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條第 8

項，細則第 12條第 3

項。 

  

20 12月 14日

前 

選舉票印

製完成 

投票日 2

日前 

一、公所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印製。二、印製時本會派員協助並由監察

小組委員到場監印。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條。   

21 12月 15日 選舉票發交投

票所主任管理

員、主任監察

員點算密封 

投票日前

1日 

公所於本日，將選舉票發交各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收密封後妥適保

管。 

公所

各投

票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條。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41

條。 

  

22 12月 15日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佈

置投票所完成 

  佈置投票所完成。 公所、

各投票

所 

  

23 12月 16

日(六) 

投票開票 投票日 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照工作人員手冊

所載職務及本會補充規定確實執行。二、

戶政事務所應指派人員留守受理一般查詢

事項。三、請監察小組委員協助處理投票

日各項狀況。四、完成開票計票工作，立

即將開票結果通報本會。 

本會

公所

各投

開票

所 

公職選罷法第 57條，細則

第 30條第 3項、第 31條

第 1項、第 33條、第 34

條、第 41條第 1項，嘉義

縣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

務手冊。 

  

24 12月 18日

前 

得票數相

同之候選

人抽籤 

投票日後

2日內 

一、通知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於本日前參

加抽籤。二、辦理抽籤方式比照本會訂定

之嘉義縣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要點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7條第 1

項，細則第 42條。 

  



13 
 

 

辦理。三、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開為

之。四、抽籤結果通報本會。 

25 12月 20日

前 

函報選舉

結果清冊

及當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

4日內 

一、公所應造具選舉概況表、選舉結果清

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本會。二、倘若無抽

籤情事，請提早於 12月 18日前函送。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43

條第 1項。 

  

26 12月 21日

前 

審定當選

人名單 

  召開委員會議審定當選人名單。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11條第 7

款。 

  

27 12月 22日 公告當選

人名單 

投票日後

7日內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中央

選委會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條第 1

項第 6款，細則第 22

條第 4款。 

  

28 發給當選

證書 

  本會印製當選證書後，請公所領回轉發。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11條第 8

款，細則第 7條。 

  

29 113年 1月

1日前 

寄送各候選

人在每一投

票所得票數

表 

公告當選

人名單後

10日內 

公所應於本日前，將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

得票數列表寄送各候選人，並副知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35

條 

  

30 113年 1月

21日前 

發還候選

人保證金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日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未當選之候選

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者不

予發還外，應於本日前發還。保證金發還

前，依第 130條第 2項規定應逕予扣除

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

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2條第 4

項、第 6 項、第 130條

第 2項。 

  

31 113年 1月

21日前 

通知候選

人領取補

貼之競選

費用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日內 

一、候選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

票補貼新台幣 30元。但其最高額，不得

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二、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次日

起 30 日內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

於 3個月內掣據領取。三、候選人未於規

定期限內領取者，公所應催告其於 3 個月

內具領，屆期未領者，視同放棄。四、依

第 130條第 2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

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3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4項、

第 6項，細則第 27 條

第 2項。 

  

附註１：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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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有關嘉義縣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擬依往例採電

視政見發表會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第 1項規定，公職人員選舉，除全

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第 48條規定辦理外，選

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

自到場發表政見。但經選舉區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

辦。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電視或其他大

眾傳播媒體辦理。次查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公職人員選舉公辦

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得使用電

視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合先敘明。 

二、 依據上開規定，本會應於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自

113年 1月 3日起至 113年 1月 12日止）內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並得透過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考量同期間本會亦須辦

理選舉票印製點算，選務人力吃緊，難以負荷辦理傳統政見發表

會，爰擬依往例採電視政見發表會方式辦理。 

三、 檢附嘉義縣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意願調查表

（草案）1份，請審閱。 

辦法：審議通過後，上開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意願調查表列為候選人領表

登記文件辦理，並據以擬訂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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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意願調查表 

(草案)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6條第1項規定：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

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親自到場發表政見。但經選舉區

內候選人全體同意不辦理者，應予免辦。本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本會

採電視政見發表會方式辦理，請於候選人登記時，一併交由受理登記人員，

未將調查表送回者，視同「應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處理。 

 

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與否意見：（請擇一□打ˇ） 

一、是否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 

□ 應辦理 

□ 同意免辦理（以下題目免答） 

 

二、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方式 

□ 發表會 

□ 辯論會 

 

※ 填妥後請將意見調查表自行以信封密封。 

※ 除非全體候選人同意不辦者外，不對外發布個人填寫之意願。 

※ 本次電視政見發表會影音檔案將上傳至YouTube影音平台。 

 

候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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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語：略 

柒、 散會：上午 9時 22分 

 


